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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加强食品相关产品监管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市场监督管理局,雄安新区综合执法局：

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《关于 2020 年复合膜袋等 21 种食

品相关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情况的通报》（市监质监函〔2021〕

50 号），结合近期有关情况反映，为进一步加大食品相关产品

的监管力度，现就有关事项明确如下：

一、强化对食品相关产品使用添加剂的监管

各级食品相关产品监管部门要加大对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

业的监督检查，着重加大对生产食品包装产品的监管力度，重点

检查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是否按照标准实施生产，使用的原辅

料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，是否能够实现来源可

溯，添加剂的使用是否严格按照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

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9685-2016）执行，严厉打

击在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中使用再生料和添加非法物质（如荧光增

白剂）等行为。

二、加强对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的后处理

各级食品相关产品监管部门要严格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办公




